
附件 1

工业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相关指标
计算方法及说明

一、指标计算方法

（一）亩均税收（万元/亩）=企业实缴税金÷企业实际占

用工业用地面积

（二）亩均销售收入（万元/亩）=企业销售收入÷企业实

际占用工业用地面积

（三）亩均工业增加值（万元/亩）=企业工业增加值÷企

业实际占用工业用地面积

（四）R&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（%）=企业 R&D

经费支出÷企业主营业务收入

（五）全员劳动生产率（万元/人）=企业工业增加值÷企

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

（六）单位能耗工业增加值（万元/吨标准煤）=企业工业

增加值÷企业综合能耗

（七）单位电耗税收（万元/万千瓦时）=企业实缴税金÷

企业总用电量

（八）工业性投资指标按统计局认定企业上年度完成工业

性投资数据分档计分，其中：

上年度完成工业性投资 300万元（含）—500万元的得 1



分；

上年度完成工业性投资 500万元（含）—1000万元的得 2

分；

上年度完成工业性投资 1000万元（含）—3000万元的得

3分；

上年度完成工业性投资 3000万元（含）—5000万元的得

4分；

上年度完成工业性投资 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得 5分；

二、指标说明

（一）企业实缴税金是指企业上一年度 1月 1日—12月

31日实际缴纳入库的税收总额，具体包括：增值税（含出口免

抵额调库数及残疾人安置企业、资源综合利用企业、软件企业

和管道运输企业超税负退税等政策性退税数）、消费税、企业

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（经营所得）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

车船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、教

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、环保税、残疾人保障金、文化事

业建设费和社会保险费（企业缴纳部分）。

（二）企业销售收入是指企业上一年度应税销售收入。

（三）企业新增用地项目建设周期内的土地面积、经批准

同意“退二进三”的土地面积、当年新受让的存量工业用地面

积可不计入企业实际占用工业用地面积进行评价。

（四）关联企业认定：土地使用权拥有者企业直接投资且

持股比例不低于 50%的工业生产性企业认定为关联企业；土地



使用权拥有者企业的控股股东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（父母、子

女）直接投资且持股比例不低于 50%的工业生产性企业认定为

关联企业。

（五）承租企业中年销售收入 300万元以上的工业生产性

企业和快递企业数据可合并至土地使用权拥有者企业进行评

价，但A类企业评价时需将承租企业数据剔除。

（六）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是指企业上一年度平均

拥有的从业人员数，按企业实际月平均人数计算得出，不得用

年底人数替代。



附件 2

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指标评价计算办法

一、指标计算方法

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指标得分=基本分—扣分

二、指标说明

（一）基本分

根据上年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，对配套印染、专业印染、

电镀三个重点污染行业和其他涉水（包括既涉水又涉气）污染

企业、仅涉气企业共五个类别分别排名，同类别内排名按从高

到低 20%、50%、20%、10%企业数赋分，得分分别为 10分、9

分、8分、7分。

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=

非污染企业的基本分为 10分。

（二）扣分项

1.当年环境违法行为处罚一次扣 0.5分；

2.当年有恶意偷排行为一次扣 1分；

3.当年有环保涉刑事案件一次扣 2分；

4.同一违法行为符合多项扣分条件的，按最高分值扣分。

30%×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）（二氧化硫排污权指标70%×氨氮排污权指标）标（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指

年度工业增加值





附件 3

吨排污权纳税额指标评价计算办法

一、指标计算方法

吨排污权纳税额指标得分=基本分—扣分

二、指标说明

（一）基本分

根据上年吨排污权纳税额，对配套印染、专业印染、电镀

三个重点污染行业和其他涉水（包括既涉水又涉气）污染企业、

仅涉气企业共五个类别分别排名，同类别内排名按从高到低

20%、50%、20%、10%企业数赋分，基本分分别为 10分、9

分、8分、7分。

吨排污权纳税额=

非污染企业的基本分为 10分。

（二）扣分项

1.当年环境违法行为处罚一次扣 0.5分；

2.当年有恶意偷排行为一次扣 1分；

3.当年有环保涉刑事案件一次扣 2分；

4.同一违法行为符合多项扣分条件的，按最高分值扣分。

30%×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）（二氧化硫排污权指标70%×氨氮排污权指标）标（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指

年度税收金额





附件 4

单位知识产权指标评价计算办法

一、指标计算方法

单位知识产权指标得分=基本分+加分-扣分

二、指标说明

（一）基本分

基本分为 1分。

（二）加分项

1.持有国家专利示范企业、国家专利优势企业、中国专利

奖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、中国驰名商标、中国商标金奖等荣誉

的，每项加 1分；持有省专利示范企业、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、

省专利奖金奖、优秀奖等荣誉的，每项加 0.8分；持有金华市

专利示范企业、金华市商标品牌示范企业等荣誉的，每项加 0.5

分；

2.当年有通过马德里协议注册国际商标的，一件加 0.2分；

有通过 PCT途径申请国际专利的，一件加 0.2分；

3.当年有新增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的，一件加 0.1分；有新

增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的，一件加 0.2分；有向本市以外地区购

买发明专利的，一件加 0.2分；

4.当年有进行商标专用权、专利权质押融资，且融资额在

1000万元以上的，一件加 0.2分；



5.当年首次贯彻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国家标准的，

加 0.1分；

6.所有加分项目总和不超过 2分。

（三）扣分项

1.当年有因到期未续费、转让等原因减少发明专利拥有量

的，一件扣 0.1分；

2.当年有受到知识产权领域行政处罚的，一件扣 0.2分；

3.所有扣分项目总和不超过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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